




雲林縣古坑鄉公有路燈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2月 21 日古鄉行字第 1080002843 號令訂定 

第一條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改善本鄉夜間照明、

提昇交通安全、公共安全及生活品質，並有效管理及維護路燈

設備，特制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第二條 本所為雲林縣古坑鄉公有路燈之維護管理機關。 

 

第三條 公有路燈指本所依規定裝設或接管其他機關裝設於本鄉各

主要道路及所屬各村轄區之路、街、巷、弄等道路上，以提供

道路公用照明使用之設備。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公有路燈管理，指本鄉公有路燈之裝(增)設、燈

具汰舊換新、遷移、廢除、維修等之管理工作及申請作業。公

有路燈管理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辦理或接受其他單位經

費補助費用辦理。 

 

第五條 公有路燈汰舊換新、遷移、廢除或維修之申請方式如下： 

   一、由雲林縣古坑鄉民代表會、各村辦公處、民眾分別以公文、

維修通報單或電話申請、通知，並詳述事由、地點(或附照片)

及申請(通報)人姓名與聯絡電話。 

   二、公有路燈汰舊換新、遷移、廢除或維修得以書面或電話等方

式申請，並詳述事由、地點(或附照片)及申請(通報)人姓名與

聯絡電話。 

 

第六條 本所公有路燈裝設方式以附掛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台電公司）電桿為主，裝設於水泥桿、鍍鋅鐵桿為輔。 

 

第七條  公有路燈裝(增)設之工作，以不妨礙交通安全、確保公共安

全為原則，裝設標準以下列基準辦 理。     

一、 低瓦數 LED 路燈或日光燈設置基準（17W-70W）: 

(一) 道路路寬八公尺以下，包括省道、縣道、鄉道、一般市區

道路。 

(二) 各村轄區之路、街、巷、弄等道路、綠園道（自行車道）、



重要地標或特定美化路段。 

(三) 其他供公眾通行之相關道路。 

二、 鈉氣燈及高瓦數 LED 路燈 （71W-140W）設置標準: 

道路路寬逾八公尺之主要道路，（包括省道、縣道、鄉 道、

一般市區道路）或山區道路。 

三、 遇道路轉彎處、重要交叉路口處、或其他有影響交通安全與

公共安全之處，得視現況需求增減燈具數量或變更燈具容量 

 

第八條 裝設及汰舊換新路燈審查原則 如下： 

一、 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於道路開闢時，應同時配合裝設路燈。 

二、 為配合現況需求，裝設路燈時，如裝設用地非屬道路用地，

地權屬公、私單位或個人所有權者，應取得同意。 

三、 路燈燈具老舊腐蝕或亮度不符實際需要者，應視財源辦理路

燈燈具汰舊換新。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裝設公有路燈(含路燈相關零件)： 

一、 台電公司電桿有變壓器者。 

二、 影響台電公司維修操作線路者。 

三、 無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者。 

四、 公、私有建築物牆壁上者。 

五、 封閉性私設通路、非無償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等。 

六、 路燈設置過於密集者。 

七、 凡偏遠地區，台電公司無法設計電源或本所自備桿、燈具、

電線無法施設者。 

 

第十條 原設置之路燈申請遷移或廢除，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因民宅新建、改建或風水地理原因等非為影響人車通行因素

者，申請路燈遷移或廢除，需通報本所同意後方能執行，其費

用及雇工應由申請人負擔。 

二、 路燈設置位置確有危及住家出入交通或公共安全者，本所可

依現況及實際需求予以逕行拆遷，不受前款之限制。 

三、 因道路拓寬或新闢道路而裝設高架式路燈，致使其原有路燈

燈距過近、光源重疊，得遷移或廢除。 

 



第十一條 禁止任何單位及個人等從事下列行為： 

一、 擅自拆除、遷移、改裝路燈。 

二、 擅自於公有路燈上懸掛各種標牌、廣告、宣傳品或栓繩掛物。 

三、 擅自於公有路燈上架設通信線（纜）、網路之電力線（纜）或

安裝其他設施。 

四、 隨意接用道路照明電源，發現有該情事者，直接派員切斷電

源並通報當地派出所。 

五、 於公有路燈處傾倒含有腐蝕性之物質及垃圾。 

六、 於公有路燈周圍堆放雜物或阻礙照明。 

七、 於公有路燈附近挖坑取土。 

八、 損毀或偷竊公有路燈、電纜線。 

九、 其他損壞公有路燈行為。 

 

第十二條  公有路燈或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行為人應移除、修             

          復或回復原狀，經本所以書面通知行為人限期改善未辦

理，除依相關規定處罰及求償 外，其涉及刑責者移送法辦。 

 

第十三條  非本所權責裝設之路燈(交通部公路總局、內政部營建署

及上級單位)不適用本辦法。惟其依規定交由本所養護者，

應於台電公司檢驗合格及送電後，檢附相關文件圖說辦理移

交接管，經會勘核定後始納入養護。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雲林縣古坑鄉公有路燈管理辦法 

總說明 

為改善本鄉夜間照明、提昇交通安全、公共安全及生活品質，並有效管

理及維護路燈設備，特制定「雲林縣古坑鄉公有路燈管理辦法」，其各條

文如下。 

一、 辦法訂定之目的。（第一條） 

二、 公有路燈之維護機關。（第二條） 

三、 路燈裝設範圍。（第三條） 

四、 路燈管理定義。（第四條） 

五、 路燈汰舊換新、遷移、廢除或維修之申請方式。（第五條） 

六、 路燈裝設方式。（第六條） 

七、 各式路燈設置基準。（第七條） 

八、 裝設及汰舊換新路燈審查原則。（第八條） 

九、 路燈(含相關零件)不得裝設之情形。（第九條） 

十、 原設置路燈申請遷移或廢除之條件。（第十條） 

十一、禁止任何公司、行號及個人從事之行為。（第十一條） 

十二、違反第十一條規定之處理機制。（第十二條） 

十三、非本所權責裝設之路燈辦理交管條件。（第十三條） 

十四、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四條） 

 



雲林縣古坑鄉公有路燈管理辦法 

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改善本鄉夜間照明、提昇

交通安全、公共安全及生活品

質，並有效管理及維護路燈設

備，特制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辦法訂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所為雲林縣古坑鄉公有路燈

之維護管理機關。 

公有路燈之維護機關。 

第三條 公有路燈指本所依規定裝設或        

接管其他機關裝設於本鄉各主        

要道路及所屬各村轄區之路、        

街、巷、弄或供公眾通行使用等

道路上，以提供道路公用照明 

使用之設備。 

公有路燈的定義。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公有路燈管理，指本

鄉公有路燈之裝(增)設、燈具汰

舊換新、遷移、廢除、維修等之

管理工作及申請作業。公有路燈

管理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

辦理或接受其他單位經費補助

費用辦理。 

公有路燈管理的範圍及經費來源。 

第五條 公有路燈汰舊換新、遷移、廢除

或維修得以書面或電話等方式

申請，並詳述事由、地點(或附

照片)及申請(通報)人姓名與聯

絡電話。 

公有路燈維修發現漏電及有安

全 顧慮者，應立即處理，其不

屬本所維護範圍者，應即刻通知

相關單位辦理。 

公有路燈汰舊換新、遷移、廢除或

維修之申請方式。 



第六條  本所公有路燈裝設方式以附掛

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電公司）電桿為主，裝設

於水泥桿、鍍鋅鐵桿為輔。 

路燈裝設方式。 

第七條  公有路燈裝(增)設之工作，以不

妨礙交通安全、確保公共安全為   

原則，裝設標準以下列基準辦理。    

    一、低瓦數 LED 路燈或日光燈設置基

準（17W-70W）: 

(一) 道路路寬八公尺以下，包括省

道、縣道、鄉道、一般市區道

路。 

(二) 各村轄區之路、街、巷、弄等

道路、綠園道（自行車道）、重

要地標或特定美化路段。 

(三) 其他供公眾通行之相關道路。 

    二、鈉氣燈及高瓦數 LED 路燈       

（71W-140W）設置標準: 

         道 路 路 寬 逾 八 公 尺 之 主         

要道路，（包括省道、縣道、鄉

道、一般市區道路）或山區道

路。 

三、遇道路轉彎處、重要交叉路口

處、或其他有影響交通安全與公

共安全之處，得視現況需求增減

燈具數量或變更燈具容量。 

各式路燈設置基準。 

 

第八條  裝設及汰舊換新路燈審查原則  

        如下： 

一、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於道路開闢

時，應同時配合裝設路燈。 

二、為配合現況需求，裝設路燈時，

如裝設用地非屬道路用地，地權

屬公、私單位或個人所有權者，

應取得同意。 

三、路燈燈具老舊腐蝕或亮度不符實

裝設及汰舊換新路燈審查原則。 



際 需要者，應視財源辦理路燈

燈具汰舊換新。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裝設公有

路燈(含路燈相關零件)： 

一、台電公司電桿有變壓器者。 

二、影響台電公司維修操作線路者。 

三、無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者。 

四、公、私有建築物牆壁上者。 

五、封閉性私設通路、非無償供公眾

通行使用之道路等。 

六、路燈設置過於密集者。 

七、凡偏遠地區，台電公司無法設計 

電源或本所自備桿、燈具、電線 

無法施設者。 

路燈(含相關零件)不得裝設之情

形。 

第十條  原設置之路燈申請遷移或廢   

        除，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因民宅新建、改建或風水地理原

因等非為影響人車通行因素

者，申請路燈遷移或廢除，需通

報本所同意後方能執行，其費用

及雇工應由申請人負擔。 

二、路燈設置位置確有危及住家出入  

交通或公共安全者，本所可依現  

況及實際需求予以逕行拆遷，不  

受前款之限制。 

三、因道路拓寬或新闢道路而裝設高

架式路燈，致使其原有路燈燈距 

過近、光源重疊，得遷移或廢

除。 

原設置路燈申請遷移或廢除之條

件。 

第十一條  禁止任何單位及個人等從事

下列行為： 

一、擅自拆除、遷移、改裝路燈。 

二、擅自於公有路燈上懸掛各種標

牌、廣告、宣傳品或栓繩掛物。 

三、擅自於公有路燈上架設通信線

（纜）、網路之電力線（纜）或

安裝其他設施。 

四、隨意接用道路照明電源，發現有

禁止任何單位及個人於公有路燈從

事之行為。 



該情事者，直接派員切斷電源並

通報當地派出所。 

五、於公有路燈處傾倒含有腐蝕性之

物質及垃圾。 

六、於公有路燈周圍堆放雜物或阻礙

照明。 

七、於公有路燈附近挖坑取土。 

八、損毀或偷竊公有路燈、電纜線。 

九、其他損壞公有路燈行為。 

第十二條  毀損公有路燈或違反第十一

條規定者，行為人應移除、修

復或回復原狀，經本所以書面

通知行為人限期改善未辦理

者，除依相關規定處罰及求償

外，其涉及刑責者移送法辦。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之處理機制。 

第十三條  非本所權責裝設之路燈(交通        

          部公路總局、內政部營建署及 

          上級單位)不適用本辦法。惟 

          其依規定交由本所養護者，應 

          於台電公司檢驗合格及送電 

          後，檢附相關文件圖說辦理移 

          交接管，經會勘核定後始 納 

          入養護。 

非本所權責裝設之路燈不適用本辦

法及辦理交管條件。（草案第十三

條）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